
的比率。

市盈率。为每股盈余与股票价格的比率。

每股股利。为股利总额与流通股数的比值。

第十二章  附则

第九十一条  本制度由财政部负责解释。

第九十二条  企业可依据本制度制定具体

的财务管理办法，报主管财政机关备案。各地

区、各部门不再另行制定财务制度。

第九十三条  本制度从 1993 年 7 月 1 日

起实施。

附表

商品流通企业固定资产分类折旧年限表

一、通用设备分类  折旧年限

1. 机械设备  10—14 年

2. 动力设备  11—18 年

3. 传导设备  15—28 年

4. 运输设备  8—14 年

5. 自动化、半自动控制设备  8—12 年

电子计算机  4—10 年

空调器、空气压缩机、电气设备  10—15 年

通用测试仪器设备  7—12 年

传真机、电传机、移动无线电话  5—10 年

电视机、复印机、文字处理机  5—8 年

音响、录（摄）像机  10—15 年

二、专用设备分类  折旧年限

1. 营业柜台、货架  3—6 年

2. 加工设备  10—15 年

3. 油池、油罐  4—14 年

4. 制冷设备  10—15 年

5. 粮油原料整理筛选设备  6—10 年

6. 小火车  6—12 年

7. 烘干设备  6—10 年

8. 酱油、醋、酱、腌菜腐蚀性严重的

设备和废旧物资加工设备  4—8 年

9. 库（厂）内铁路专用线  10—14 年

10. 地磅  7—12 年

11. 吊动机械设备  8—14 年

12. 消防安全设备  4—8 年

13. 其他经营用设备及器具  15—20 年

三、房屋、建筑物分类  折旧年限

1. 经营用房、仓库

钢结构  35—45 年

钢筋混凝土结构  30—35 年

钢筋混凝土砖结构  25—30 年

砖木结构  20—30 年

危险物品专用仓库  20—25 年

2. 简易房  8—10 年

围墙  4—8 年

烘干塔  12—17 年

地坪、晒场、晒台、货场  5—10 年

3. 其他建筑物  10—20 年

财政部企业经济效益评价

指标体系（试行）

（1995 年 1 月 9 日财政部财工字 7 号发布）

按照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为了综合

评价和反映企业经济效益状况，财政部在反复

研究的基础上，制定了一套新的企业经济效益

评价指标体系。这套体系包括：销售利润率、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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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报酬率、资本收益率、资本保值增值率、资

产负债率、流动比率（或速动比率）、应收帐款周

转率、存货周转率、社会贡献率、社会积累率 10

项指标。

上述企业经济效益评价指标体系主要是从

企业投资者、债权人以及企业对社会的贡献等

三个方面来考虑的，其主要特点：一是中国特色

与国际惯例相结合，既符合改革后的企业税收

制度和财务会计制度的要求，又尽可能参照国

际上通行的指标体系和评价方法。二是注重综

合评价，从企业投资者、债权人以及企业对社会

的贡献等三个方面，反映企业盈利能力和资本

保值增值情况、企业资产负债水平和偿债能力、

企业对国家或社会的贡献水平。三是兼顾企业

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两个方面反映企业对国家

或社会的贡献情况，改变过去几十年用实现税

利或上交税利多少来衡量企业贡献大小的做

法。

目前财政部正在抓紧制定具体考核办法，

包括拟定各项指标的权数、行业标准值以及综

合评分办法等，将通过定期公布的方式供各地

区、各部门参考。10 项指标解释如下：

1. 销售利润率：反映企业销售收入的获利

水平。计算公式：

产品销售净收入：指扣除销售折让、销售折

扣和销售退回之后的销售净额。

2. 总资产报酬率：用于衡量企业运用全部

资产获利的能力。计算公式为：

3. 资本收益率：是指企业运用投资者投入

资本获得收益的能力。计算公式：

4. 资本保值增值率：主要反映投资者投入

企业的资本完整性和保全性。计算公式：

资本保值增值率等于 100 % ，为资本保值；

资本保值增值率大于 100 % ，为资本增值。

5. 资产负债率：用于衡量企业负债水平高

低情况。计算公式：

6. 流动比率：衡量企业在某一时点偿付即

将到期债务的能力，又称短期偿债能力比率。计

算公式：

速动比率：是指速动资产与流动负债的比

率，它是衡量企业在某一时点上运用随时可变

现资产偿付短期债务的能力。速动比率是对流

动比率的补充。计算公式：

速动资产= 流动资产- 存货

7. 应收帐款周转率：也称收帐比率，用于

衡量企业应收帐款周转快慢。计算公式：

由于企业赊销资料作为商业机密不对外公

布，所以，应收帐款周转率一般用赊销和现销总

额，即销售净收入。

8. 存货周转率：用于衡量企业在一定时期

内存货资产的周转次数，反映企业购、产、销平

衡的效率的一种尺度。计算公式如下：

9. 社会贡献率：是衡量企业运用全部资产

为国家或社会创造或支付价值的能力。计算公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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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社会贡献总额：即企业为国家或社会

创造或支付的价值总额，包括工资（含奖金、津

贴等工资性收入）、劳保退休统筹及其他社会福

利支出、利息支出净额、应交增值税、应交产品

销售税金及附加、应交所得税及其他税收、净利

润等。

10. 社会积累率：衡量企业社会贡献总额

中多少用于上交国家财政。计算公式：

上交国家财政总额：包括应交增值税、应交

产品销售税金及附加、应交所得税及其他税收

等。

关于企业住房制度改革

若干财务问题的规定

（1995 年 2 月 6 日财政部财工字 18 号发布）

为了保证企业住房改革的顺利进行，根据

《国务院关于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的决定》，

现对企业住房制度改革的若干财务问题，规定

如下：

一、企业住房基金具体包括企业住房折旧、

住房使用权摊销、公益金中用于住房方面的资

金、借入的住房资金和住房周转金。

住房周转金的来源有：自管和委托代管住

房的租金收入，企业收取的住房出售净收入，企

业收取的住房租赁保证金，上级主管部门下拨

的住房资金，企业住房周转金的利息，其他住房

资金。住房周转金作为负债进行管理。

企业住房折旧、住房使用权摊销、公益金中

用于住房方面的资金、借入的住房资金，企业应

设立备查登记簿，连同住房周转金全面反映企

业住房基金的来源和支出。

二、企业安排用于住房方面的支出，不得超

过企业住房基金总额。住房折旧、住房使用权摊

销、公益金中用于住房方面的资金和借入的住

房资金不得用于费用性支出。

三、企业应按照职工工资总额的 5% 为本

企业职工（指企业的固定职工、劳动合同制职

工，不包括企业的离、退休职工以及临时工等）

缴纳住房公积金。对于在 1994 年 7 月底以前，

企业按当地政府规定的标准，住房公积金的缴

交率已超过 5 % 的，在报经同级财政部门批准

后，可以继续执行。

企业缴纳的住房公积金在住房周转金中列

支，不足部分，中央企业经财政部派驻各省、自

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财政监察专员办事处

（组）核定、地方企业经同级财政部门核定，在管

理费用中列支。

应由个人缴纳的住房公积金，由职工个人

支付，不得由企业负担。

四、企业要按照当地政府统一部署，进行租

金的改革。提租幅度和住房补贴标准按当地政

府的规定执行。

住房在规定标准以内的职工家庭，用个人

合理负担部分加上全部住房补贴，仍不足以支

付租金的，企业可适当给予困难补助。

企业按规定向职工提供的住房补贴和住房

困难补助，在住房周转金中列支。

五、企业住房的维修、管理以及按国家规定

用于住房改革方面的其他费用性支出，在住房

周转金中列支。

六、企业购建、改造住房，归还住房借款本

息和住房租赁保证金等，在住房基金中统筹支

付。

企业购买住房产权或使用权，属于住房周

转金负担的部分应计入资本公积金。企业购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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